
 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辦法 
一、依據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府教字第1150007309號函訂定。
二、目的：校務會議為本校校務發展之最高決策會議，議決校務重大事項，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。 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本校校務會議採全體制：以全體專任教職員工及家長會代表（由家長會推派一至三名代表，須包含資源班家長一名）為成員，並由學生班聯會主席列席。 
四、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： 
（一）校務發展計畫或校園規劃重大方案。 
（二）學校各種重要章則、獎懲規定及內部管理規範。 
（三）依法令規定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之事項（如課程計畫之備查、教科書選用之規範等）。 
（四）校內組織調整或變更。 
（五）其他有關校務推展之重大事項。 
五、校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，應於學期初或學期末舉行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召開臨時校務會議： 
（一）校長認為有必要時。 
（二）經校務會議成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時。 
（三）家長會函請學校召開時。 
六、校務會議之提案，得由下列方式提出： 
（一）校長交議。 
（二）各處室單位提案。 
（三）家長會或教師相關組織提案。 
（四）校務會議成員連署提案，連署人數為成員總數十分之一以上。 
七、校務會議之決議，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以出席成員過半數之 
同意行之。重要事項之決議，得經出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（重要事項認定由校長裁定）。 
八、校務會議之決議事項，由校長分請相關處室執行。若決議事項有違法令或 
窒礙難行者，校長得敘明理由，於下次會議提出覆議；覆議案經出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維持原決議時，若仍有爭議，得報請連江縣政府（教育處）核定。 
九、校務會議紀錄應於會後一週內整理完畢，並以紙本或電子方式公告於學校 
網站或布告欄，以落實資訊透明。 
十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。 
